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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營造業淨值申報：營造業承攬總額如何認定 ?

◆

◆

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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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檢附

■有工程開工日期之

文件(如開工報告)

有在建工程
於系統上傳
工程相關資

料

有驗收開立發票
■發票
(要有發票章)
(金額清晰可辨認)

■契約影本
工程名稱
地點
金額
雙方用印
簽約日
估價單

■追加減合約

建築工程檢附

■建照

■登載建照開工日資

料(如勘驗紀錄表)

已開工未完工之工程

■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

■工程記載表

114

115

114

於國土署系統上傳案件後
送件應繳交以下紙本資料
■申請登記函修正規定
■營造業登記證書影本
■資產負債表
■承攬總額結算表
■承攬工程手冊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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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客服

02-27485205
02-27485215系統操作相關問題請洽

https://cloudbm.nlm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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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營造有限公司 甲等

○○營造有限公司

臺中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00號

00000000

○○○ 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L123456789)

新台幣22,500,000元整

公司

甲等

綜理營繕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

綜甲M字第M00000-000號

中華民國114年08月28日

中華民國119年08月27日

➢淨值申報作業以【登記證號+負責人身份證字號】帶入營造業基本資料。

➢【登記證號+負責人身份證字號】資料須完全符合。

淨值申報-營造業基本資料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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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系統帶入營造業基本資料，不得修改。

➢填報【申報年度】、【結餘金額累計】、【淨值】及【連絡電話】、【手機】、【EAMIL】等。

➢當申報年度如無在建工程案件，勾取【無工程案件】（結餘金額累計為0）。

115

編號3000

淨值申報-營造業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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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依申報工程建立工程資料，再依工程資料建立所屬工程契約追加

減、工程估驗發票及上傳工程附件。

☛

➢建立工程資料後，如有再契約追加減，依工程資料登打工程契約追加減金額。

➊

➋

淨值申報-工程資料

淨值申報-契約追加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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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建立工程資料後，再依工程資料建立工程估驗發票資料。

➢ 方法二：整批上傳發票，再逐一填入發票資料。

➢ 建立工程資料後，再依工程資料建立工程估驗發票資料。

➢ 方法一：先新增建立發票資料，再逐檔上傳發票。

☛

工程資料_工程估驗發票_1 工程資料_工程估驗發票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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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請上傳在建工程資料佐證文件。

➢提供依實際附件免檢附情形勾選免檢附選項。

➢經選取免檢附項目時，不可上傳附件。

➢附件須依編碼規則編碼後上傳。

➢提供整批附件上傳及逐檔附件上傳。

☑

☑

☛

工程資料_工程附件上傳_1 工程資料_工程附件上傳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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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書表列印 ➢提供產製及列印申請書、承攬總額結算表及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。

➢請列印下來用印(承攬總額結算表需負責人簽名)後，於下一步驟上傳附件。

負
責

人
章

營
造

公
司

章

負責人簽名

負
責

人
章

營
造

公
司

章

115年承攬總額結算表
案件序號:115M1K100001

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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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提供依據申請項目上傳應檢附書件檔案，附件檔案採PDF格式。

➢ 上傳附件檔案應依據檔案編碼規則編碼上傳，編碼規則【文件編碼_】+【文件說明】。

➢ 非必要之項目可勾選【免檢附】。

➢ 經系統檢核附件符合完整後開啟【送件】按鈕，提供執行案件送件。

➢ 執行送件前，系統檢核申請書必填資料。

上傳附件

☑

淨值案件
本欄位掃描
手冊主冊
第7頁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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☑

➢系統檢核填寫資料是否完備(包含必填欄位、必檢附附件)，檢核通過送件。

系
統
上
傳
好
了

去
臺
中
都
發
局

淨
值
申
報
吧
☆

檢視及送件

系統送件成功後
請帶本頁附件紙本及手冊正本
向本局申辦營造業淨值申報


